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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下午，车主董先生还没有补上丢失的车牌。 本报记者 宋立山 摄

近日，市民董先生向本报反映，几个月前他

将自己的一辆轿车挂靠到一家汽车租赁公司，

并签订租赁协议，租赁公司获得该车的使用权，

而董先生则按月收取租金。但等车交回时，董先

生发现车不仅破损严重，还多了5条违章记录，

一共被扣掉12分。

私车挂靠租赁 违章被扣12分
律师称：涉嫌非法营运，存在诸多隐患
本报记者 宋立山

挂靠几个月，

违章被扣12分
董 先 生 说 ，去 年 他

刚买了一辆中华骏捷轿
车 ，由 于 自 己 平 时 多 开
货 车 送 货 ，便 想 把 轿 车
暂时挂靠到租赁公司挣
取租金。

他上网找到一家汽车
租赁公司，今年4月中旬，
双方签订了一份车辆挂靠
协议，租赁公司每月支付
董先生2200元租金，并拥
有该车辆的使用权。

挂靠期满后，董先生
发现车辆多处受损，保险
杠被撞坏，前车牌仅用一
根绳悬挂，后车牌干脆没
了踪影。车内的坐垫和脚
垫均被抽走，CD播放器也
出了故障。“才刚买一年的
车，被糟蹋成这样。”董先
生拒绝接收，租赁公司便
将车送往汽修厂维修。直
到车子修好以后，董先生
才把车取回来。

“不光车损坏严重，
还有好几条违章呢。”董
先生说，在挂靠期间他的
轿 车 有 5 条 交 通 违 章 记
录，一共被扣掉1 2分，并
处罚款6 0 0元。其中一次
违章停车拒绝驶离，一次
闯红灯，还有三次超速，
违章地点多在济宁和临
沂两地。

不少租赁公司

接收私车挂靠
29日上午，在历城区

一家租赁公司，记者称有
一辆科鲁兹轿车，由于常
年出差很少使用，能否挂
靠到租赁公司。该公司的
一位工作人员回答，当然
可以挂靠。

这位工作人员进一步
介绍说，主要有两种挂靠
方式，一是按天支付租金，
车辆挂靠公司期间，如果
有客户租用该车辆，价格
一般为每天140—160元之
间，公司从中抽取15%的管
理费，剩下的租金全归车
主；二是按月或者按年挂
靠，车辆挂靠期间，不论出
租次数和租金数额是多
少，公司每月支付给车主
2000元—3000元的租金。

该工作人员说，车辆
对外出租时，会向客户收
取违章的押金，如果在租
用期间出现违章，公司会
用这笔押金将违章处理
掉；而如果出现事故或者
车辆损坏，都由保险公司
负责赔偿。

随后，记者又咨询了
另外4家汽车租赁公司。其
中有3家租赁公司表示，只
要车况较好，都可以挂靠，
只有一家公司表示不接收
私家车。

涉嫌非法营运

不受法律保护
对于私家车挂靠租赁

公司的问题，记者采访了
齐鲁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
师陈瑞福。陈瑞福说，汽车
租赁公司属于营运性的企
业法人，严格来讲用于营
运的车辆都应该在行业监
管部门备案，而且用于出
租的车辆必须是公司拥有
产权的车辆，如果擅自将
私家车挂靠到租赁公司，
车辆的性质就发生了变
化，涉嫌非法营运。

陈瑞福进一步解释
说，虽然车主和租赁公司
会签订一份挂靠协议，但
实际上这类合同是不受法
律保护的，也不具有法律
效力。“私家车挂靠租赁公
司，对车主来说风险是很
大的。”陈瑞福说，在挂靠
期间一旦车辆发生事故或
者出现其他违章，不论驾
驶人是谁，车主都是第一
责任人。因为车主既然将
车辆用于非法营运并获
利，就应该承担由此带来
的风险和法律责任。

对于保险理赔，陈瑞
福也提醒广大车主，一旦
私家车擅自用于营运，车
辆性质发生变化，保险公
司有理由拒绝履行赔偿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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